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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贺兰县中小学幼儿园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白名单

修订日期：2025 年 2 月

序号 名称 类别 计划时间 牵头及参加单位 开展方式及对象范围 开展依据 备注

1

学校安全与维护稳定督查（含学校

开展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

全、防灾减灾、人民防空和防诈骗、

反欺凌、反暴力、反恐怖宣传教育，

落实校园安全各项防护措施以及

“平安学校”建设等）

督查
每年 4月、10 月各

开展一次

牵头单位：政法委

参加单位：教体局、公安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卫健局、应急

管理局

开展方式：实地检查、问询

谈话、走访了解等方式

对象范围：各学校（幼儿园）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区市县党委、政府

有关部署要求开展

2 评选“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” 评比 每年 6月
牵头单位：公安局（禁毒办）

参加单位：教体局

开展方式：采取书面申报审

核、实地复核验收等方式

对象范围：各学校（幼儿园）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区市县党委、政府

有关部署要求开展

3
评选“文明校园”（含乡村学校少

年宫建设）

评比

检查

每 3年开展一次“文

明校园”评选；适时

开展乡村学校少年

宫建设检查

牵头单位：宣传部（文明办）

参加单位：教体局、财政局

开展方式：采取书面申报审

核、实地复核验收和听取汇

报、问询谈话等方式

对象范围：各学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区市县党委、政府

有关部署要求开展

4 评选“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校” 评比
根据工作需要开展

（每年评比一次）

牵头单位：统战部（民宗局）

参加单位：教体局

开展方式：采取书面申报审

核、实地复核验收等方式

对象范围：有关学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区市县党委、政府

有关部署要求开展

5
春秋季开学检查（含校园安全、开学保
障、规范办学行为、综合治理等）

督查
检查

每年 3月、9月 牵头单位：教体局
开展方式：实地检查、问询谈
话、走访了解
对象范围：各学校（幼儿园）

按照区市县党委、政
府有关部署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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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幼儿园年度考核（年检）
考核
检查

每年 12月 牵头单位：教体局
开展方式：实地检查、问询谈
话、走访了解
对象范围：各幼儿园

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
量督导评估细则》

7 中小学教育质量提升行动专项督查 督查 每年 6月 牵头单位：教体局
开展方式：实地检查、问询谈
话、走访了解
对象范围：各中小学

《贺兰县中小学教育
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
案》

8
督导、教研工作（包括控辍保学、办学
质量评价、教育教学质量目标管理考
核、教学视导等专项督导和教研工作）

督查
检查

根据工作需要开展 牵头单位：教体局
开展方式：听评课、教研活动、
查阅资料、走访了解
对象范围：各学校（幼儿园）

《贺兰县中小学幼儿
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
工作制度(试行)》、《关
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
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
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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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贺兰县中小学幼儿园进校园社会事务白名单

修订日期：2025 年 2 月

序号 名称 计划时间 牵头及参加单位 开展方式及对象范围 开展依据 备注

1

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（包含非遗、

戏曲、中医药等）

进校园活动

3月-6 月

9 月-12 月

（每项每学

年一次）

牵头单位：宣传部（文明办）

参加单位：教体局、文旅局、文

联、中医医院

开展方式：开展艺术展演、互动交流

对象范围：有关学校

按照中宣部和区市县

党委、政府有关部署要

求开展

2

青少年科技宣传

教育进校园活动

（包含自然资源

科普知识进校

园）

3月-6 月

9 月-12 月

（每项每学

年一次）

牵头单位：工科局、科协、自然

资源局

参加单位；教体局、财政局、发

改委、团委

开展方式：组织专家巡讲，举办展演展示、科学

营活动和科技成果、机器人竞赛，开展师生综合

实践及培训。

对象范围：有关学校

按照教育部等部委和

区市县党委、政府有关

部署要求开展

3
体育运动项目进

校园活动

3月-6 月

9 月-12 月
牵头单位：教体局

开展方式：传授体育知识技能，组织青少年学生

开展日常体育训练，举办青少年体育锦标赛，组

织参加全县、全市、全区运动会。

对象范围：有关学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

区市县党委、政府有关

部署要求开展

备注

学生安全教育（包含学校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危险化学品安全、防灾减灾、疾病防控、网络安全、人民防空和防诈骗、反欺凌、

反暴力、反恐怖、禁毒等宣传教育）、爱国主义教育、法治教育、生态文明教育（含垃圾分类）、诚信教育、卫生健康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

共青团、少先队系列主题教育等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、党委政府和上级教育部门要求，依据相关教学指导纲要和规定学时要求，结合相关

部门提供的教育资源，统筹纳入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安排，不另列为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项目。


